
法学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责任的价值基础

籲 张 燕

【 内 容摘要 】
法律职业道德既是法律职业存在的方式 ， 同 时也 为法律职业者 自 身 的存在提供 了

某种担保。 法律职业伦理是一 门 关 于法律职业人的 学 问
，
关 注着法律职业 的 需求 、 权利 、利 益和尊严 ，

体现着法律职业 的价值 。 公众对于 法律职业的 信赖不仅仅取决 于 法律人的 知识 ， 同 时也决定于法律

人的独立人格 。 法律职业始终以追求公平 、
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 目 的 。 在一个民主国 家 中 ，

法律

职业伦理和道德 建设非常重要 ，我们 的 法律职业始终要有这样 的道德信念 。 法律职业理念为 法律人

独 立判断奠 定 了基本的要求和基础 ，
是现代 司 法应 当遵循的 关 于法律职业伦理 的科学认识 。 善是法

律职业所有
一切 美德的 实践理性基础 ，

法律职业 必须 通过培养意志 力 来获取这种 美德 。 法律职业的

理性智慧就是法律人在 实践中 作 出 正确 判 断和正确行为去实现法治 目 的 。 法律职业伦理的道德责任

是 法律实践 的基准 。

【
关键词

】

法律职业伦理 职业共 同 体 责任基础 目 标价值

“

法律职业伦理应被界定为法律职业者在从事法律职业过程 中为了维护相互之间 的正常职业关

系而应遵从的行为准则 。 法律职业道德是
一

般道德的具体表现形式 。

”
ｎ ］

法律职业伦理将法律职业理

念和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规范的形式表现 出来 ，并使之规范化 、制度化 。 法律职业伦理基本准

则是调节法律职业 内部关系以及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 ，是评价法律职业行为的善恶 ，
荣辱的

标准 。 然而 ，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疏忽了对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关注 ，致使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失范的现

象层出不穷 。 如法官集体嫖娼案 、
检察长受贿案 、律师背叛当事人案 ， 等等 。 法律职业是生存在一个

由法律与道德交织而成的世界中 ，
民众对法律职业的尊重主要来 自对于法律职业道德客观性的尊重 。

社会能允许法律有漏洞 、但不能容忍法律人的不公正 。 在这个世界里 ，法律与道德的相关性不仅仅在

于以 司法实践 、执业环境等为内容的法律职业现实背景 ，并 由此构成了法律职业者行为 、意义 以至所

有可能的条件 。 现代司法赋予法律职业以规范和约束功能 ，
即把它看作是通过对某种价值的赞扬或

谴责 ，来规范引导法律职业人对 自 身行为的理性选择 。 因此
，法律离不开法律职业人 良好职业道德的

培育 ， 法律职业道德始终是法律职业活动最基本的价值 。 所谓价值 ， 相当于效用 ， 将价值概念运用于

法律职业伦理学领域 ， 目 的是从中确定出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基本价值 。 因此
，法律职业伦理的构建

对于我们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

＊ 作 者单位 ： 甘肃 省 河西 学院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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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律职业伦理是满足法律职业需要的价值体系

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设立 ，使得法律职业人彼此可作共同联合于
一个合作系统

——

这个系统被

看作是为了所有法律职业人的共同利益 ，并且受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调节的职业共同体 。 然而 ，法律

职业伦理要成为当代共同体道德准则 的
一

个概念或者理念 ，
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

一

是作为实

体性的
“

伦
”

存在 ；
二是具有达到并实现

“

伦
”

的能力 ，或
“

伦
”

具有外化 自身的能力 ；

三是伦理与道德

构成有机合理的价值生态 。
（
２

］而这三个问题指向法律职业的分别是 ：法治文明是否需要或是否存在
“

伦
”

？ 如何建构法律职业之
“

伦
”

与法律职业者的同一性？

（

一

） 法律职业伦理精神为法律职业道德的理论形态

法律职业伦理之维是有关法律职业道德价值问题的逻辑延伸 ，法律职业的道德价值是至关重要

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 。 而问题是 ：我们应如何童视法律实践过程中道德价值的作用 ，
如何把道德建设

与法律职业行为紧密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法律职业道德在保障和促进法律职业伦理建设中的作用 。

“

共同体伦理
‘

拥有
’

所有个体 ，每个个体也拥有共同体伦理 。

”
 ［

３
］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伦理

上的造诣
，
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 这是因为 ：

一

方面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 由于法律

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伦理的进
一

步发展 ，它必须依据法律职业伦理而形成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否则 ，

将会导致法律职业伦理和道德链接的断裂 ；另
一

方面 ，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 法律职业道

德是因法律职业主体基于
一

定的法律认知 ，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道德品格和道德行为方式 。 无论

是法律职业人道德品格的形成 ，
还是道德行为动机的产生 ，都与实践中法律职业者的主观心理状态等

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 ，法律职业道德既是法律职业存在的方式 ， 同时也为法律职业者 自 身的存在提

供了某种担保 。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根源深植于法律世界 。 法官 、检察官 、律师等都 自觉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而奉

献。 虽然法官 、检察官和律师都在不同的场景下为法律服务
， 但同时也是为法律 ， 进而为法律科学服

务 。

“

夏夫兹博士认为 ，人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感官 ，这种道德感官产生
一

种情感 ，道德上的善恶取决于

情感上的善与恶 。 如果出于不公正的情感 ，行为就恶
；
如果出于公正的情感 ，行为就善 。

”
 ［

４
］其实 ，

“

共

同体情感一直都会是责任和互助的源泉 ，
而责任和互助本身是伦理的源泉

”

。
［
５

 ］法律职业道德规范规

定了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
而一旦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成员便往往以蕴

含的方式承诺了司法道德准则所规定的义务 ，正是这种共同承担的义务从
一

个方面将法官维系在一

起 。 显然 ，法律职业遵从道德规范 ，完全是因为必须服从法的理性。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法的理性指的

是 ，法律职业者根据 自身的能力所确立的 、用以约束 自 己 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其 目 的完全是为 了

维护共同体的共同权益 。 它既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性含义 ，
以及前提和根据 ； 同时又是法理性的功

能的积淀 。 对法律职业道德理性的揭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官道德生活的本质 ， 正确认识和思考法

的正义 、法律职业的义务和权利等伦理问题 。

（
二

） 法律职业伦理价值是满足法律职业需要的价值体系

在法律实践中 ，法律职业道德不仅被认为是法律人的行为要素 ，而且也被认为是一种理性要素 。

法律职业理性与伦理价值内在同一 ，相互作用 ：

一方面 ，伦理价值以法律理性为前提 ，其原因在于 ：伦

〔
２ 〕 参见 樊浩等 ： 《 中 国伦理道德报告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第 １ ２ 瓦

。

〔 ３ 〕 ［ 法 ］
埃德加 ． 莫兰 ：《伦理 》 ，于硕译

，
学林出版社 ２０ １７ 年版 ， 第 ２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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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 的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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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价值是满足法律职业需要的价值体系 ，对于这种客观价值存在 ，法律职业者要凭借认知理性进行认

识和把握 ， 否则就难以形成正确的伦理价值观 ，无法进行充分的道德实践活动
；
另一方面 ，法律理性

的精神和规范也构成了伦理价值的重要内容 。 法律理性具有精神性和 目 的性的价值 ，
不是仅仅涉及

法律事实和审判手段 ，而是法律职业精神生活和道德世界的
一

部分 ，具有丰富的伦理价值内涵 。

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这
一

庄严的概念并不容易界定 ，它部分属于法律的范畴 ，部分属于社会的范

畴 ，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 。 人类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后总结出 ：

“

可以说 ，关心正确的事情是过
一

种美好

生活的基本前提 ，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手段 。 做

一

个有德性的人 ，就是关心正确的事情
”

。

［
６

］

法律职业

是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的结合与统
一

，
其中 ，法律人德性的内在价值 ，

也是法律德性的根本所在 。 法

律职业与伦理价值内在同
一

，相互作用 ：

一

方面 ，伦理价值以法律职业为前提 ：伦理价值是满足法律职

业需要的价值体系 ，对于这种客观价值存在 ，法律职业者要凭借认知理性进行认识和把握 ，否则就难

以形成正确 的伦理价值观 ，从而也无法进行十分的道德实践活动 ；
另一方面 ，法律职业的理性精神和

规范也构成了伦理价值的重要内容 。 法律职业具有精神性和 目 的性的价值 ，不是仅仅涉及法律事实

和审判手段 ，而是法律职业者的精神生活和道德世界的
一

部分 ，具有丰富的伦理价值内涵 。

法治是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

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 、透明 的法律职业体系 、 良好的司法环

境都将是激发人们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平等的保护 。 正如柏拉图所说 ：

“

正义对人类而言是
一

种

不可否认的恩惠 ，它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得已可能 。

” ｍ因此
，正义就是这样

一

种正确的事情。 当

一个社会中
，
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法律上得到真正保障的时候 ，才是

一

个社会真正实现
“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

的时候 。 如此 ， 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才能实现 。 法治社会不能为了增进
一些人的利益 目的 ，

而伤害另外一个些公民的利益。 因为
“
一

项正义的制度必须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

并同时让社会的计划对所有人开放
”［

８
 ］

同时约翰 ？ 罗尔斯在其所著 《政治 自 由主义 》
一

书 中 ，
把正义

说成是
“

自 由而平等的公民相互合作的公平制度
”

。

［
９

］一

个完善的法律制度 、
透明的司法体系 、 良好的

审判环境都将是激发人们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平等的保护 。

“

我们常常对权利斤斤计较 。 对善或伦理规范却不够关心 。

”

法律职业伦理作为
一种特殊的职

业伦理类型 ，是以主体责任意识的高度 自主性为基础 。

“

我们即要对 自 己的生活负责 （不能任由某些

匿名 的力量或机制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
，
又要对他人负责 。

”
［

１ １ ］因此 ，法律职业伦理是以法律职业美德 、

责任和义务为核心内容而构建的 。 法律职业伦理是以法律职业道德律为基础 ，
而这种道德律被认为

是
一

种人为的规范与命令 ，是根据法律的专业知识 ，经过历史演化而形成的法律职业行为规范 。 法律

职业伦理伴随着法律职业制度的产生而产生 ，发展而发展 ，其所注重的是法律职业者的正义 、忠实与

真诚的德性 。 其实 ，法律职业伦理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制约力量。 在社会转型中 ，法律

职业的道德价值体系难免会出现
一

定的紧张冲突 ；
也就是说社会本身所具有的非道德或反道德的力

量 ，会造成法律职业原有价值体系的分裂与紧张 。 因此 ，法律人
一

定会特别关注法律职业的道德价值 ；

或者说 ，法律职业伦理既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前提 ，又是法律职业道德的现实基础 。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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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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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职业伦理价值通过法律人格的超越性来彰显

通过构建法律职业公正的实践机制 ，应被看作是促进社会正义的法律安排 。 法律人从职业共同

体中获得法律实践的命题 ，这些命题或者建立在法律职业者 自身知识的基础上 ，或者建立在伦理理性

的基础上 ，但都与社会公正的实现机制有关。 我们对于法律职业伦理与道德的思考 ， 目的是通过法律

职业的实践使法律人格超越能够得以实现。

（

一

）法律职业伦理既关涉法律人格问题也关注规范问题
“

伦理学 自古有两种 ：理性的和叙事的 。 理性的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

循的基本道德观念 。

”
［

１２
］

因此 ，法律职业伦理探究的是法律职业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 。 我们
一

旦对这些事实达成共识 ，规范也随之确定 。 公众对于法律职业的信赖不仅仅取决于法律人的知识 ， 同

时也决定于法律人的独立人格 。 法律人格之善是法律职业之善的根本 。 法谚有云 ：

“

仅次于上帝完美

的人是法官 。

”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 ，法律职业不仅要有广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 ，还要在一

言
一

行上最好
“

完美无缺
”

，至少看起来是
一

个
“

信得过的人
”

、

“

值得尊敬的人
”

。

法律职业始终以追求公平 、正义这
一最高伦理价值为 目 的 ，法律职业伦理在实现社会正义 ，促进

法律公正实施方面 ，有时比法律人操持律法的技术理性更为重要。 因此 ，法律职业的道德理性既要解

决人格问题 ， 同时还要解决规范问题 。 的确 ，人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关系既是法律职业伦理学研究中

不容忽视的问题 ，同时也是
一

个难题 。 因为在法律职业的道德理性中 ，没有什么人格问题同时不是规

范问题 。

因此
，
在法律职业规范的问题上 ，我们不 只是论证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而且还试图论证

道德的完善对法律职业兴盛的重要意义 。 法律职业伦理精神具有特殊的道德元素 。 它的精神作为
一

种整体 、实体或共同体的精神的本质在于 ：把现实法律职业伦理原则 、伦理规范和价值标准通过
一种

意向性认同而内化为法律职业的德性品质 。 而这
一过程是由法律职业规范结构来实现的 。 我们把法

律职业伦理定义为以实现法律职业德性为 目标 ，就意味着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并不是一般的伦理规范 ，

它的正当性是国 家给予的 。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法律职业伦理在法治变革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 如果法律职业
“

没

有共同的法律信仰和忠诚 ，没有共同的基本的法律理念 、价值判断和规律逻辑思维 ，那么 ，法律资源就

会在碰撞中折损 。 显然 ，法律职业并不是单纯的
‘

专业化 更不是单纯的
‘

学历化
’

，而是真正的
‘

德

才论
’

，是作为
一

个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准人 、职业道德 、职业意识 、职业技能 、职业形象 、职业监督和

职业保障等多项制度 的大建设 。 如果这些基本制度不确立 ，不讲职业素养 、职业伦理 、职业操守和职

业礼仪 ，那么 ，

一

国的法治就是纸上谈兵 ，

一

国的司法就会权威丧尽
”

。

〔
１ ３

 ］

（二 ）法律职业伦理为法律人独立判断奠定了基础

在全面走入权利保障的法治时代里 ，法律职业伦理和新时代道德建设非常重要 ，我们的法律职业

始终要有这样的道德信念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 ，
每个法律职业人合理正当的权利和利

益 ，
必须受到宪法充分的保障和尊重。 且法律职业人正当合理的基础 ，

则须扣紧时代对法律职业的理

解及相应的正义观来谈 。 法治社会对法律职业的理解 ，
最根本一点 ，就是视法律职业为独立 自主的个

〔 １ ２
〕
刘 小楓

： 《沉重的 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 第 ３
￣

４ 页 。

〔 １
３

〕 参见 肖 扬 ：《 司 法改 革及法官德 才论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２ １  ｃｃｏｍ． ｎｅｔ／ａｒｔｉｃ ｌｅ ｓ ／ｚ
ｇｙｊ

／ｆｚ
ｙｊ

／ ａｒ ｔｉｃ ｌｅ
＿

２０ １ ２０ ７ １ ０６３４３９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０月

３ １ 日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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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责任的价值基础

体 ，他有能力和有意愿去建构 、规划和追求 自 己认为值得过的人生 ，并在此意义上能够对 自 己的行为

负责
，
由此得到民众的认同 。

在法律实践中 ，法律职业者的每次行动都会被看作是他人格的表现 。 法律人对职业责任的敬重 ，

这是对人本身的敬重 ，是把 自 己当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来要求 ， 以 自愿地承担起法律职业责任

来确证他是一个值得被敬重的存在 。

［
１４

］法律人如何熟练地掌握法律职业的伦理规范 ，并能在法律实

践中准确地加以应用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同时也是

一

名优秀法律职业者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的道德素

质 。 但问题是 ， 法律职业伦理来 自于哪里 ？ 其伦理性又如何适用于司法的实践性 ？ 就司法活动的具

体关系而言 ，法律职业的活动总是受到某种道德价值的精神指导 ，然而 ，这种职业道德价值精神如果

除了那种最
一

般意义上的公平 、
正义等内容外 ，是否还能够对正在发生的司法改革起到具体的价值评

判的作用 ？ 对于公平 、 正义等这些最普遍 、最基本的道德价值精神 ，如果我们不注入新时代的内容 ， 它

们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司法伦理又有何区别呢 ？ 法律职业伦理的现实合理性依据又何在 ？ 法律作

为一种职业 ，
它 自身是否亦有个涅槃的任务 ？ 等等 。

在现实社会中 ，许多优秀的法律职业人为我们提供
一

个完满的范型 ，或者说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法律职业者样式 ，用斯宾诺莎 自 己 的话说就是
“

人格模型
”

。

〔
１ ５

〕法律职业道德范型是法律职业伦理

观 、道德信念的集中体现。 其核心是对法律职业伦理关系以及相互关系的认同与建构 。

一名优秀的

法律职业者所应具备的业务素质主要体现在 ：能否独立地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和力量 ，不仅是法律知

识 ，
还包括其他知识 （方法 ） ，在相互冲突的价值 、政策和利益之间 、在手段与 目 的 、规律性与和 目的性 、

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平衡与权衡 。 其中所包含的意思为 ：首先是法律职业义务上的独立。 法律职业

的独立指的是对法律的绝对忠诚 ，
司法不受任何其他因素达到影响 。 其次是对法律科学知识的掌握 ，

对法律技术方法 、法治思想 、司法理念的运用 ；这体现为法律职业是否有将这些知 ｉ只和方法用于实践

的能力 。 在这中 间 ，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是基础 ，
法律职业伦理是核心。

法律职业伦理为法律人独立判断奠定了基本的要求和基础 ，是现代司法应当遵循的关于法律职

业伦理的科学认识 。 法律职业理念对于加强司法审判工作中的政治领导 、
思想领导 ，

推动审判工作科

学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每一名法律人都应 自觉地用高 尚的职业道德来支配和约束 自 己 的

行为
，
做到公正 、高效 、文明 、廉洁执法从而树立法律职业的良好形象 。 法律是一个职业 ，

像其他职业

一样 ，为社会服务是这
一

职业的主要宗 旨 ；
同时 ， 这种服务是一种特别服务 ，是法律职业人依据法律 、

法的理念为维持社会秩序而主持正义。 在弘扬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中 ，使社会公正内化

于法律人的心 目 中 ，外践于法律人的行为 中 ，真正成为指导法律实践的行动指南和基本准则 。 法律人

的精神力量和人格特质是以其人格的超越性来彰显的 ， 因而 ，法律职业道德伦理的深层结构是法律职

业伦理的内聚力与外张力的统
一

。

三 、法律职业伦理能够增进法律职业道德的完善

自古以来 ，伦理学的核心理念之
一

是公正问题。

“

从基本含义讲 ，社会公正（ ｓｏｃ ｉａｌ
ｊ
ｕｓｔｉｃｅ ）是指符

合人的本性的 、符合社会发展基本宗旨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准则 。 公正不是非历史性的主观抽象设定 ，

它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 ，并以此为基准 ，
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规定着资

〔 １４ 〕 参见崔 宜明 ：《韦伯 问题与职业伦理 》
，
《河北 学刊 》 ２００５ 年第 ４期 。

〔
１ ５

〕 高 兆明 ： 《伦理 学理论与方 法 》，
北京人民出 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第 ２０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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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免 ：《法律职业主 义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２ １ ２ 页
。

［
德

］ Ｈ
？ 殷科 ： 《法哲 学 》

，
林荣远译 ，华夏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 ５ ５ 页 。

同上 注 。

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 、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
”

。

［
１ ６

］罗尔斯在其 《正义论 》 中开

宗明义地指出 ：

“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

”
 ［

１ ７
］就法律职业

而言 ，法律职业者正确运用和实施法律就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正义 。

（

一

） 公正观涵盖了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价值追求
“

在每个国家的法律里 ，处处都显示 ，社会既有的道德和更广泛的道德理念对法律的影响甚巨 。

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突兀的 、公开的立法程序成为法律 ，或者是沉默平和地通过司法程序影响法律 。

在美国和其他的体系里 ，法律效力 的最终判决明显地体现了正义的原则或实质的道德价值 ，在英国和

其他体系里 ， 对于最高立法机关的权限没有任何限制 ，
但其立法却 同样严守正义与道德 ，法律实证主

义者不能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
也不能否认 ，法律体系的稳定性部分地依赖于法律和道德的这些对应 。

如果所谓的法律与道德的必然关系指的就是这事实 ，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
”

。

［
１８

］

在法治语境下 ， 司法就是公正的化身 ，司法本身就 内含着公正。 当然 ，法律职业的根本任务就是 ：

忠于宪法和法律 ，务必使其能够公正 、无畏 、无私 、无偏见地适用法律 。 司法公正一直是社会公众最关

心的内容之一 。 但问题在于 ：公众关心法律公正 ，但是并不真正 了解司法活动 。 由于公正是司法的根

本 ，法律职业者行使其审判权力的当然结果就是实现公正 。 因此 ，在法律规则与法的理念没有发生冲

突时 ，法律职业人要做到公正应该是不难的 ， 只要按照法律规则听审办案就可以 了 ； 而当遇到有妨公

正理念实现的法律 ，
此时法律职业人所要做的本份工作应该是合法地避开法律 ，

还是改变那条法

律呢 ？

我们认为 ，

“

正义在此处涵盖了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与包含了众多不同层次的具体概念。 有关正

义的决定绝非个人偏好的宣言 。 它们是在职业文化的权威基础上作出 的法律判断 。 我 （在这里 ）交替

使用
‘

正义
’

与
‘

法律的美德
’

。

” ［
１ ９

］构建法律职业制度的 目 的是在处理社会争议的过程中体现公平 、

正义这
一

永恒的司法价值观 。 人们对法律职业的期望更多的则是光盘和正义 。 对于法律职业者来说 ，

正义是最重要的 。

“

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基础价值 ， 它与法律的美德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甚至在很多时

候是同义的 。

”

法律人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体现在其职业活动中 。 当争议发生时 ，
法律人必须做的就

是如何实施法律的正义 。 而基于法的基本属性而产生的法律职业义务就是 ：给予他面前的当事人以

正义 。 所谓
“

正义就在于赋予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东西
”
［

２ １
］

；
或者说 ，正义就是

“

必须以同一种方式来

对待同一个基本范畴的所有人
”

。

［
２２

］

因此 ，法律的公正是法律职业制度理性的理想价值追求 ，是现代

法律职业的价值基础和终极 目标 。

（二 ）法律职业伦理体现着法律职业的道德价值

法律职业的伦理价值指的是法律职业所追求的 目标 。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价值关注的是如何展示

法律公正的必然信念 ，
也就是要实现法律的公平 、公正与正义 。

一

直以来 ，我们对法律职业理性价值

的思考并未找到合适的答案 ，
而关于法律职业理性价值

一

词也以特定的 内涵包含或预设了
一

种相对

〔 １ ６ 〕 ［
英

］
Ｄ ． Ｊ ． 米 尔恩

： 《
人的权利与人的 多样性

一一人权哲 学 》 ， 夏勇 、张志铭译 ， 中 国 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１ ９９ ５ 年版 ， 第 ５ ８ 页 。

〔 １ ７
〕 同前 注 〔

８
〕 ， 约翰 ． 罗 尔斯书 ， 第 ３ 页 。

〔 １ ８
〕 ［

英
］
哈特 ： 《法律的概念 》 ，许家馨 、李冠 宜译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 第 １ ８８ 页 。

〔
１ ９ 〕 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Ｈ ． Ｓ ｉｍｏｎ

，

Ｔｈｅ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ｏｆ Ｊｕｓｔ ｉｃｅ ：ＡＴｈｅｏｒ
ｙ

ｏｆＬａｗ
ｙ
ｅ ｒｓ Ｅｔｈｉ ｃ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 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

ｙ
Ｐ 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８

，
ｐ

． １ ３ ８
，

ｎｏｔｅ
５ ．

２０

２ 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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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责任的价值基础

主义的立场 。 法律职业道德哲学的论证正是关注着这类问题的思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职业人？

什么样的法律职业人才是最好的 ，
等等 。 这些问题看上去要比其他问题更难回答 ，因为它们有一个

共同点
，
就是不能从现有的法律制度 中去寻找它们的答案 。 法律职业伦理中的道德作用的重要性从

来没有被否定过 ，
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评价法律职业人的行为和道德判断之关系 。

法律职业伦理是
一

门关于法律职业人的学问 ，关注着法律职业的需求 、权利 、利益和尊严 ，体现着

法律职业的价值 。 法律职业伦理设置的 目 的是为了法律职业人的道德完善 ，

？法律职业人是法律职业

伦理的价值起点 ，
也是最终 目 的 。 英国有句法谚 ：

“

法为人而设 ，人非为法而活 。

”
［

２ ３
３

法律职业的价值是

通过尊重法律职业人的价值而体现的 。

“

尊严是
一

种以它 自身为 目 的的道德价值 ，尊严并不为达到任

何其他 目的的服务 ，更不能为其他 目 的而牺牲掉 。

”
［

２ ４
］

所以 ，法律职业伦理法则可以使法律职业变得

更善 。 我们对法律职业善 良意志的重视只是通过增进法律职业人的道德完善而作出 ；或者说 ，善 良意

志的绝对价值将不被考虑为法律价值的最大化或至上性来考虑 。

“

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 ，那么人类就

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

”
［
２ ５

］

当然 ，这绝不是说 ，我们否弃了法律职业善良意志的价值意义

的基本角色 ，
而只是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以

一

种特定方式来理解其意义 。

因此 ，

“

善良意志并不单纯是
一

个愿望 ，
而是能汇集我们力量中所有手段的意志

”

。

［
２ ６

）

然而 ，
值得

一提的是 ，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与标准不应成为法律职业的枷锁和镣铐 ，不能越界进行道德审判 ，而应

该提请和呼吁法律职业人承担审判的法律义务 ：成就一种理性而非专断的伦理精神 。 由此 ，我们看到
，

法律职业道德其实是种职业价值理念的凝结 ，反应 了法律职业道德的理想 。 因为任何一种职业文化

对何为美德的界定 ，
必然会显示出一种职业伦理倾向 。

四 、法律职业伦理必须遵循高于
一般伦理标准的道德准则

“

当我们说人们遵从
一条道德规范的时候 ，实际上是指 ，人们的行为源于这条规范的社会影响力

以及人们与之相关的观点建立在这条规范的基础之上 。

”
［
２７  ］

法律职业作为国家司法权的载体 ，其职业

权力使他们掌握了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 ，但只有将这种力量与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奋斗的高 尚职业精

神相结合 ，法律职业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具有亲和力 ， 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获得令人尊敬的身份和充分的

物质保障 ，并获得令人羡慕的职业声望 。 因而 ， 法律职业需要具备非常高 的法律专业知ｉ只及社会生活

经验
，
这种知识和经验只有通过专门的法学院的规范化训练 ，

及社会生活的历练之后才能获得 。 法

律职业是
一个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 。

（

一

）法律职业说到底还是要以其 自 身素质为标准

抛开法律职业素质去谈法律人的职业保障 ，
无异于空穴来风 ，法律职业能否享有较好的保障 ，说

到底还是要以 自身素质为基础的 。 因为 ，道德行为的实现 ，需要行为主体具备的主体素养条件 。 而这

些条件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方面是意识条件或称思想观念条件 ，
例如道德意识 、责任意识等 ；

另一方面是

能力条件 ，例如认知能力 、评判能力 、选择能力 、实践能力 ，等等 。 这些能力决定 了道德主体是否能够

真实地担当起 自身应有的道德责任 。

〔 ２３ 〕 转 引 自 邹川 宁
：《 司 法理念是具体 的 》 ，

人民法 院 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５ ８ 页 。

〔
２４ 〕 徐贲 ：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 ， 中央编译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 ７ 页 。

〔 ２５ 〕 ［
德

］
康德

： 《法的形而上学 》 ，沈叔平译
， 商务 印书馆 １ ９９ 丨 年版 ，第 １ ６５ 页 。

〔
２６

〕 ［
德 ］康德 ：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 （英 汉对照 ） ，孙少伟 、

鹿林译 ，
九 州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５ 页 。

〔
２７

〕 ［
德

］
诺博托 ． 霍 尔斯特 ：《何为道德 ：

一本哲学导论 》 ，董路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１ ００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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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遵从规则是因为人们就规则 已形成共识 。 由于法律是公平社会正义的底线 ， 因而法律职业

需要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人按照特定的程序来完成 。 法律职业者的工作需要具备非常高的法律专

业知识及社会生活经验 。 这种知识和经验只有通过专门 的法学院的规范化训练 ，及社会生活 的历练

之后才能获得 。 法律职业是一个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 ， 有人说 ，品德和人性指的是同一个

东西 ，甚至是
一

种使人更人性化的东西 。

［
２８

 ３法律职业有别于其它
一

般的社会职业 ，它是基于公平 、公

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 。 因此 ，

“

它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而法律职业本

身也需要通过高标准的
‘

英雄伦理
’

来获得民众的支持 ，从而维护其
‘

自治
’

的地位 ，保证起共同体及

其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

”
〔
２９

］

我们会发现 ， 当我们谈到法律职业的角色时 ，很容易就能理解负有特殊责任的这些人必须要具

备高于他人的伦理行为标准 。 因此 ，和大多数职业
一

样 ，法律职业也负有对
一

般公民并不适用的公正

义务 。
Ｗ在康德看来 ，

“

公正义务是
一种和权利紧密相连的外在强迫 ，

一

个人尽义务的同时就享有权

利
”

。
［
３ １

］美国大法官法兰克福特曾说 ：

“

最高法院大法官除了必须是获得法律职业博士和经验丰富的

律师 ，最重要的品质还应具备 ：哲学家 、历史学家 、预言家的品质 。

”
［

３２
］因此 ， 法律职业人必须由具备深

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知识精英组成 ，这些人是法律界有最大影响力的群体和

伦理道德的话语主体 。 他们遵循着
一

代代法律人努力积淀而成的职业传统 ，并经 由长期的集体 自觉

而养成他们特殊的职业道德和生活态度 。

（
二

）法律职业展现的是法律职业人伦理精神层面的价值取向

法治社会需要的不只是法律职业人 ，
而且是尽责任的法律职业人 。

“ ‘

责任
’

往往被抽象地界定

为
‘

分内应做的事情
’

。 尽责任就是主动承担 ， 自觉 自愿地去做这样的事 。 这样看责任 ，
强调的是实现

自 我道德意志的 自律 。

” ［
３３

］尽责法律职业产生于 民主制度 ，
并体现了它的超验存在价值 ，

他们是普通

市民的典范 ，对社会发展负有保障责任 。 于是 ，这便引 出 ：什么是他们应该追求的最高标准 ？ 什么是

他们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 ？ 关于后者 ，
显然接受司法官员可以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情这样

一条标准

是不够的 。

［
３４

］我们有权期望法律职业为 自 己制定更高 的道德要求标准 。 所以 ，
社会

“

要求法官保持

一种远比普通人更严格和更受到限制 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法官必须保持……一种远比其他阶层更

为严格的标准 。

” ［
３５

 ３

法律职业正是通过它们而全心全意地追求最好的善 ，并以极大的热忱追求最大的善 。 善是法的

源泉 ；法是对法律职业美德的积极响应力的表现 ，
它是内在于职业者心中的神圣之物 。 依法裁判能够

使民众不断地接近它 。 法律职业的主要任务不是完善 自 己的理智 ，而是完善 自身的意志和心灵。 因

此 ， 法律职业首要的道德要求是追求法律的完善 ；
但是 ，人们对法律职业的这种追求的可能有不同的

理解 。 有人认为 ，要追求完善 ，法律职业者就必须增强 自身的法律知识 ；
但也有人认为 ，

目前法律职业

的问题不是无知
，
而是决心不够 ，对他们来说 ，法律职业人需要增强 自身的意志力量来抵御诱惑 ，

并按

〔
２８ 〕 参见 同前注 〔

３ 〕 ，埃德加 ． 莫 兰书
，
第 １ ５２ 页 。

［
２９ 〕 同前注 〔 ２０ 〕 ，李 学尧书 ， 第 １ １ ９ 页 。

〔
３０ 〕 参见 ［ 澳 ］ 汤姆 ． 坎贝 尔 ：《 法律与伦理实证主义 》 ，刘 坤轮译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４６ 页 。

〔 ３ １ 〕 任丑
：
《人权应用 伦理学 》， 中 国发展出版社 ２０ １４ 年版

，第 ３ １ 页 。

〔 ３２
〕
宋冰编 ：《读本 ：

美 国与德 国 的 司 法制度及司 法程序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４６ 页 。

〔 ３３
〕
徐贲 ：《人 以什 么理 由 来记忆 （修订版 》 ， 中 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 １６ 年版 ， 第 ２９５ 页 。

〔 ３４
］Ｄａｖ ｉｄＷｏｏ ｄ

：《澳大利亚法官伦理道德 （
计论稿 ） 》 ，

载怀效锋主编 ：《 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７ 贾 。

〔 ３５
〕

同上注 ， Ｄａｖ ｉｄＷｏｏｄ 文
，第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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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责任的价值基础

照法律的规定去生活 、工作 。 按照马可 ？ 奥勒留 的观点 ，

“

人的完善就在于使 自 己 的理性发展
，
提升到

同宇宙同一的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 ，
也必然表现出超然 、

达观的态度 。

”
［
３６

 ］ 因此
，

“

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

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 ，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
”

。

［
３７

３法律职业必须通过培养意志力来获取这种

美德 。

法律职业的理性智慧就是法律人在实践中作出准确判断和正确行为去实现法治 目的 。 法律职业

人必须遵循高于
一

般标准的道德准则及恪尽职守 。 法律与伦理具有共通性 ，法律职业伦理凸显伦理

精神 ，并通过伦理精神真正实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 。 法律职业因其伦理精神而存立于世
，

“

伦理

精神是社会内在生命秩序的体系 ，它体现了人们如何安顿人生 ， 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 。 伦理精

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 ，是民族伦理的内 聚力的表现 。 伦理精神的层面体现的是人伦关系 、伦理规

范 、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 ，对民族社会生活的 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 ，
民族伦理精神的完整结构与

伦理性格生长发育的过程
”

。
［
３８

］
“

我们通过重复正义举动而变得正义 ，
通过重复做节制举动而变得节

制
”

。

［
３９

］

因此 ，法律职业伦理的构建对于我们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

五 、结语

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职业伦理准则以规范法律职业者相应的职业义务和职业道德 ，
以实现

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 所谓
“

伦理责任
”

，
则意味着法律职业者把握这种义务关系并 自觉履行其中 的法

律责任 。 我们应当把人们对法律职业的尊重 ，

“

看成是
一种对人的

‘

道义上的尊重
’

（ｍｏｒａｌｒｅ ｓｐｅｄｔ） 。

这种尊重可 以用
‘

贵族的尊重
’

来类 比 ，

‘

贵族的尊重是因 为你是谁 ，
而不是因 为你做了什么

’

。

” ［ ４° ］

如

此 ，则法律职业者对 自 己的道德责任在于
“

使意志的准则在形式上同人格的尊严达到和谐
”

。

［ ４ １
）在实

践中 ，

一直存在着影响法律职业对司法及其实践的看法的支配思想 ，那就是 ，法律职业的道德责任是

法律实践的基础 。 建立合理有效的法律职业伦理保障机制 ，是确保法律人有能力主动担当 自身道德

责任的制度基础 。 法律职业的特殊性 ，决定了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较之其他行业更高 、更严格 ，
现

实中有违于法律职业伦理的行为 ，往往是法律职业人 自 身责任知识淡漠 ，或是毫无道德责任知识使

然 。 在这个意义上 ，加强法律职业伦理责任知识教育 ，
必须建立

一

套合理有效的提高法律职业道德素

养的机制 。 法律职业伦理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作用 ，法律人在审判活动 中的一言
一

行 、

一

举一动都会

对参与审判活动的 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产生极大的影响 。 因此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责任的价值基础在

于使法律人成为真理的捍卫者 。

（责任编辑 ： 王 申 ）

〔 ３ ６ 〕 笨希任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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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２２ 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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